
  合肥海关与安徽报关协会联系配合实施办法
（ 建议稿 ）
第一条 为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适应行业协会脱钩改革要求和报关协会服务海关、服务会员工作的需要，发展新型关协合作关系，构建关协共建、共治、共享的监管通关新格局，加快实现多元化管理，创新监管服务方式，推进规范监管、顺势监管、诚信监管，优化海关执法环境，进一步促进报关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参照《中国报关协会与海关总署脱钩后的业务范围》，借鉴其他直属海关与地方报关协会的做法和经验，结合合肥关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着密切合作、共赢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报关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安徽报关协会在脱钩工作完成后，应接受合肥海关的政策业务指导和相关监督。合肥海关与安徽报关协会共同以“务实、合作、共赢”为目标，致力于不断提升海关监管服务和报关行业规范管理水平，恪守以下原则：
一、依法行事原则。海关对报关协会工作及会员企业的经营发展给予支持和指导及通关便利。

二、积极协调原则。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海关规章的前提下，本着有利于海关监管服务、有利于报关行业发展的要求，海关对报关协会开展服务和会员企业在进出口范围内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时有效地帮助和协调解决。

三、互利共赢原则。在“关、企共赢”的基础上，报关协会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法，提高服务实效；在报关行业自律规范的前提下，海关予以相关便利措施，促进报关协会工作和会员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同时实现海关监管服务效能的提升与优化。
第三条 合肥海关在以下方面对安徽报关协会给予指导、帮助和支持：

一、开展政策法规宣传和宣讲。重要政策法规宣传、宣讲和有其他必要时，海关可联合报关协会共同开展；

二、开展会员企业培训。海关根据报关协会的要求，积极派员对报关协会开展的会员企业培训授课；

三、开展政策法规、通关业务等咨询服务。对相关政策法规和会员企业重要业务咨询，海关应及时帮助报关协会给予解答；

四、开展报关行业调研和对重点会员企业走访，海关给予必要的支持和配合。

五、开展报关行业诚信建设、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和“优秀报关企业、优秀报关员”评比活动，规范报关市场秩序，海关给予积极帮助、指导和支持；

六、开展关务水平测试和初、中、高三级关务水平评价，以及对职业院校培养关务人才的教育教学，海关给予积极指导和支持。
七、开展报关业务数据、报关差错率查询，了解报关行业和重点会员企业的进出口业绩以及规范申报情况，海关给予必要方便；
八、其他需要海关给予帮助、支持的事项。
报关协会在以上方面应积极主动与海关加强联系配合。
第四条 建立联系协调员制度。由稽查处牵头，监管通关处、关税处、审单处、法规室、风险管理中心、缉私局、综合统计处、技术处、数据分中心、现场业务处和机场办事处、淮南办事处等部门，以及各隶属海关和报关协会共同派员组成联系协调小组，负责协调有关业务咨询和业务指导。组建联系协调员微信群，加强联系沟通，及时交流有关工作情况和信息，联系协调员原则上由科以上干部担任，协商解决涉及跨部门的有关问题，探讨协作方法。必要时，协调小组可召开现场会议并邀请会员企业参加。
第五条 合肥海关与安徽报关协会通过以下方式建立信息互动和共享机制：

一、海关利用电子信息综合平台和文件传输系统，及时向报关协会发送有关文件和信息、简报，刊载报关协会贯彻落实海关总署、合肥海关重要工作部署，开展重要工作、活动等情况的信息，并及时向海关总署或省政府报送报关行业反映的重要情况或问题和建议；
二、报关协会通过文件、信息报送渠道，及时向合肥海关报送开展行业调研、会员企业对海关工作的意见建议、重要情况反映、企业诉求以及其他方面有关重要情况，提供给海关研究决策的参考依据。
第六条 合肥海关支持安徽报关协会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和海关总署的要求部署承接政府购买服务。
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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